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2 年）

预算部门：江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江门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政数局)于 2019年 1

月 9 日正式挂牌成立，属市政府组成部门。市政数局贯彻落实党

中央关于政务服务、公共资源交易和数据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

加强党对政务服务、公共资源交易和数据管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主要职责有：

1.组织起草全市政务服务、政务信息化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相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草案并组织实施。

2.统筹推进“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拟订建设规划和年度建

设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运维资金管理工

作。

3.负责对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实施集约化管理，负责市

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政务信息系统项目统筹协调、立项审批。

4.负责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审批服务便民化等“放管服”

改革相关工作，负责全市“1+3+N”清单和政务服务事项目录管

理及标准化建设。

5.统筹协调市级部门业务应用系统建设，统筹管理政务云平

台和电子政务外网，指导各市(区)、各部门网上政务应用和建设。

6.负责政务服务、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和相关标准规范的

制定，推进全市政务服务和电子政务标准化工作。



7.组织协调推进政务数据资源共享和开放，统筹政务数据资

源的采集、分类、管理、分析和应用工作。

8.统筹全市电子政务基础设施、信息系统、数据资源等安全

保障工作，负责“数字政府”平台安全技术和保障体系建设，监

督管理市级政务信息系统和数据库安全。

9.负责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相关工作。

10.统筹推进全市“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改革和政务服务

体系建设，指导各市（区）政务服务机构及其管理机构开展工作。

11.完成市委、市政府和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交办的其他

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2022 年度，围绕提升市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公共数据“一网共享”、政府运行“一网协同”能力目

标，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基础底座，创新政务服务措施，加快推进

数字政府 2.0 建设。

1.开展政务服务体系标杆创建行动，打造便利华侨华人投资

的政务服务高地。实施市域标杆大厅创建行动，以标杆理念和标

准推动全市政务服务标杆创建工程。实施数字政府评估标杆创建

行动，健全以评促改、以评促建长效机制。实施政务服务品牌创

建行动，探索推出重大园区等专区服务；提升“江港”“江澳”

跨境通办政务服务专区功能，打造广东省政务服务向境外延伸样

板。



2.开展市域社会治理“一网统管”示范区建设，打造政府治

理基层样板。推进“粤治慧”平台市级部署，市、县两级应用，

丰富“一网统管”基础平台功能。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加快对接

生态、消防、应急等行业智慧治理专题应用。聚焦市域社会治理

“一网统管”试点建设，争创省数字政府市域社会治理“一网统

管”示范区。

3.开展政府运行“一网协同”升级行动，打造政府部门移动

办公的总平台。推进政府侧流程再造 2.0 行动，建立业务流程数

字化再造的统一标准体系和有效模式，形成一批示范案例。深化

信创 OA 系统办公功能，加强“粤政易”本地建设，打造政府部

门移动办公统一平台。协同建设网络安全 110江门分中心，加固

安全防护联盟，全力做好“党的二十大”等重点防护期网络安全

保障工作。

4.积极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打造助推江门数字经

济发展新引擎。建立数据融合创新中心，探索建立公共数据资产

登记与评估制度，加强金融服务、营商环境领域的数据资产凭证

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积极发挥首席数据官制度作用，深入

开展公共数据专题治理。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通格局，

探索开展大湾区数据跨区域流通试点工作。

（三）预期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情况。

1.推动江门市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公共数据“一网共享”、政府运行“一网协同”有序开展，为江



门市数字政府建设营造良好环境、保障政务信息化安全可靠运行，

提供坚实保障，提高“数字政府”改革基础支撑能力。

2.通过政务服务能力和行政效能第三方评估工作，提升江门

市市直机关单位、各县（市、区）政府部门及各镇（街）、村（居）

的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能力，提高江门市“数字政府”综合实力。

实现江门政务服务跨境通办，大大提高江港、江澳政务服务“软

联通”水平。江门市行政服务中心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工作模式，实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

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运行标准化、服务供给规范化、企业和群众

办事便利化。保障江门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正常营运，

为民生诉求提供全方位服务，有效解决群众的诉求，打造服务型

政府。

3.保障公共资源交易业务的正常运作。一是在产出层面上保

证业务办理合规率 100%，交易事项按计划时间完成，涉税数据

及时推送率 100%，成本控制在实际支出不超过预算批复金额或

合同金额。二是在效益层面上保证“物理隔离，线上沟通”评标

模式覆盖率达到 100%，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不断

提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品牌可持续影响力不断提升。

4.发挥后勤保障作用。保证白沙市场服务综合楼的基础设施

设备安全和正常运作，保障机关高效运转、推动行政业务工作顺

利进行。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本年度，本部门紧紧围绕全省数字政府 2.0 建设目标和市

委“1+6+3”战略部署，着力提升市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务服

务“一网通办”、公共数据“一网共享”、政府运行“一网协同”

能力，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基础底座，创新政务服务措施，有力支

撑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一是市域治理“一网统管”加快建设，

社会治理能力得到赋能。完成“粤治慧”江门节点基础平台、融

合通信基础平台和物联感知平台部署，“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

台全省试点成效明显。二是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能力增强，政

务营商环境得到优化。建设启用江门市中小微企业诉求快速响应

平台，拓展跨境通办政务服务专区功能，升级优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服务，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全程“电子化”“不见面”办理。

三是公共数据“一网共享”稳步推进，要素改革实现新的突破。

建设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验区，制发全国首张融合

数据元件的数据资产凭证，持续开展数据普查和数据共享应用。

四是政府运行“一网协同”接续发力，行政效能实现扩面增效。

完成“粤省事”“粤商通”本地专区建设，加强“粤智助”政府

服务自助机铺设，推广“粤政易”移动办公平台应用。五是数字

政府“基础底座”不断夯实，提供信息化改革新支撑。优化江门

政务云性能，推进系统上云、扩云，加强政务网络安全管理，加

强政务网络和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圆满完成二十大等重要时期网

络安全防护任务，连续第三年被评为“地市优秀防守单位”。



从项目支出整体情况来看，本部门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

资金使用绩效方面，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涉及“三重一大”事项

必须经局党组会讨论决定，并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做到项目

资金专项专用，无截留、无挪用等现象，使财政资金发挥最大使

用效益，自评得分为 99.22 分，自评等级为优。

（二）预算编制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效益。

1.预算编制情况。坚决贯彻过“紧日子”思想，厉行节约

办一切事业，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大战略部署、上级部门的

工作部署、结合本部门实际编制预算；按照市财政管理要求，全

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估评审，

科学设置各类资金绩效目标，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

2.预算执行情况。

(1)支出完成情况。全年总支出完成 14551.13 万元，为市人

大审议本部门预算总支出 29295.11 万元的 49.67%，减支

14743.98 万元，减少 50.33 %。

(2)支出完成主要构成情况。人员支出完成 2054.02 万元，

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1784.47 万元的 115.11%；日

常公用支出完成 180.04 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

出 221.24 万元的 81.38 %；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完成 128.85

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门预算支出 109.46 万元的

117.71%；项目支出完成 12182.71万元，为市人大审议通过本部

门预算支出 27179.94 万元的 44.82%；结转下年支出 5.51 万元。



(3)减支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保障疫情防控支出以及落实稳

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支出需求，2022 年度压减了一般性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大型修缮等支出。二是本部门为全市政务信息

化主管部门，预算归口到本部门管理，预算执行过程中，涉及其

他市直部门的“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调整至相应部门进行支

付。

3.资金使用效益。2022 年度，本部门项目实际支出 12182.71

万元（“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支出按 7136.81 万元计算），支

出实现率 97.60%。其中，“数字政府”建设专项资金支出 7136.81

万元，支出实现率 99.40%；政务服务管理监督专项经费支出

1028.84 万元，支出实现率 82.76%；公共资源交易运作经费支出

466.79 万元，支出实现率 99.99%；大楼后勤运作经费支出 344.93

万元，支出实现率 100%。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实现程度。

本年度设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指标共 40个，包括产出指标

20 个、效果指标 17 个，满意度指标 3 个，均不同程度达到预期

值，实现程度较好。

其中，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在政务服务事项标准

化的基础上完成梳理全市市/县/镇/村四级依申请六类政务服务

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100 项以上，跨域通办事项 800项，政

务服务二次统筹事项 500项、实现证照免提交事项 1500项和 500

个以上一件事主题服务落地。跨境通办事项数量当年度指标值不



小于 400 次、宣传推广不少于 3 次、服务事项办理次数不少于

3000 次、智能柜台等专区设备正常运行率大于等于 95%、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跨境办理秒办秒批、湾区企业和群众零出关办理跨

境事项、软联通水平明显提升等。确保 2022 年江门市行政服务

中心的日常工作正常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达 90%以上。12345

政府服务热线通过开展行政服务、信息咨询、行政审批等业务，

打造一个综合政务服务平台和便利、贴心、高效、公平的行政服

务体系，提高江门市的政务服务水平，更好地为本地的经济发展

服务。接通率不低于 95%，首呼解决率不低于 60%，服务过程

满意率不低于 95%，转办错误量每年不超过 10 宗，跟踪督办率

等于 100%，事项抽检率不低于 30%，数据汇总量：每周汇编周

报，每月汇编月报，每季度汇编季度报的份数各不少于 1 份；每

年专报不少于 12份；周报需在每周三前；月报需在每月 10号前；

季度报需在下季度首月 15 号前；与省、市有关数据平台对接需

符合省、市数据对接要求。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全科

无差别受理”服务综合受理率≥90%。实施“前台综合受理、后

台分类审批”提升群众办事效率（提速）≥50%。综合服务窗口

服务对象满意度＞98%。

（四）部门整体支出使用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1.存在问题。本年度，为保障财政疫情防控支出以及落实稳

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支出需求，确保财政收支平衡，本部门配

合市财政局压减一般性支出，减轻财政支付压力，个别项目启动



较迟，支出执行情况不够理想。

2.改进建议。一是建议加快 2023 年数字政府专项资金分配

方案的编制，以期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二是加强跟踪，

及时组织研究本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查摆财政资金支出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加快资金支出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其他自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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